
特殊開班申請流程 

STEP1  

確認自己的身分是否符合特殊開班的申請資格： 

1. 應屆畢業生 

2. 非應屆畢業生之擋見、實習科目、整合課程且密集授課之科目 

符合上述兩者之一資格並願補足十二人之學分費者，得以申請特殊開班 

 

STEP2  

找到該科目之授課老師，詢問老師開課意願，並溝通彼此能夠上課的時間，請

老師填妥暑修課程進度表。 

 

STEP3 

請學生自行填妥暑修特殊開班同意表，並依上列流程予各單位核章。 

 

STEP4 

暑修特殊開班同意表與暑修課程進度表，一併送至教務處進行最後階段審核。 

(若有同學欲共同修讀該科目並分擔學分費，請於開班同意表背面寫上學號與姓

名) 

 

※特殊開班申請通過，教務處會自動將課程加入欲修讀同學之暑修第三學期選

課清單，請同學至學生資訊系統 D.1.22列印暑修選課清單，予系辦系主任核章

後至出納組繳費，最後再將單據繳回教務處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

【範例】 
高雄醫學大學    學年度暑修特殊開班同意表 

依據暑期開班授課辦法第七條應屆畢(結)業生開班人數不足而學生願補足 12 人之學分費經授課教師、系主任、院長及

教務長核准後始可開班 

保存期限：1 年 

主旨：欲申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殊開班 

說明：  

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
申請人： 

學系、學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單位 承辦單位 決行 

授課教授 
□同意開課 
□不同意開課 
系主任 
□同意開課 
□不同意開課 
院長 
□同意開課 
□不同意開課 

註冊課務組 

 
 
 

教務長 

□同意開課 

□不同意開課 

 

個 資 蒐 集 告 知 內 容  
高雄醫學大學為協助學生申請暑期特殊開班作業之目的，須蒐集您的姓名、學系、學號、電話及其他證明文件等個人資料
(辨識類：C001 辨識個人者)，作為暑期特殊開班審核期間及台灣地區內進行聯繫，個人資料將保存 1 年內（需依實際狀
況調整）。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填寫，則可能對您的暑期特殊開班申請作業有所影響。如欲行使其他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，請洽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。 
本人以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_______學年度 暑期特殊開班 課程進度表 

申請學生科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室：□ 教務處安排  □ 教師自訂：(請務必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  

(請自行增列表格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否接受外校生：是 □  否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負責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為維持學生上課品質，暑修特殊開班一天排課至多四小時。 

2、一學分至少需授課十八學分(含期中、期末考試)，實驗科目每一學分至少需授課三十六小時。 

3、開班後，請依照課表上課，如有時間變動，請依調課程序至教務處辦理。         暑修承辦人：林芳衣 分機 2107#29 


